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
聯絡人：江紹平　
電話：02-2737-7440
傳真：02-2737-7924
電子信箱：spchiang@nstc.gov.tw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10日
發文字號：科會綜字第1150023735B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附件1 附件2 附件3

主旨：修正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」、
「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」及「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同意
書」，並自即日起施行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一、修正事項摘要如次：
(一)配合本會115年4月10日科會綜字第1150023735A號函修

正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
點」第十一點、第十三點規定，修正本會專題研究計畫
申請書之基本資料表(表CM01)及研究中的性別考量檢核
表(表CM16)；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第十五條及第十
八條；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同意書第七條。

(二)為強化涉及從事人體研究相關之整合型研究計畫管理，
本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增訂「整合型計畫-涉及從事人
體研究、人體試驗、人類胚胎及胚胎幹細胞研究計畫說
明」(表CM04B)，計畫總主持人應統一說明各子計畫或
分項計畫之倫理審查核准文件備齊情形。

(三)為增進申請本會雙邊協議國際合作計畫之便利性，修正
本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資料表(表
IM01~IM03)。

二、檢附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」、
「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」及「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同意
書」各1份。

正本：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 （共254單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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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會各處室（共24單位）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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